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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控制理论是支配我国历代王朝宏观经济管理

的行为准则。这一理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的两种方式——“放任主

义”、“干涉主义”

提倡“放任主义”者以孔孟儒家为代表，他们多是

从法乎自然的物质观和尊重人性的前提出发，主张国

家除了必要的税收外，对社会的经济活动不要进行过

多的干预。农工商各业是人们谋生取财的途径，人们自

会积极经营。政府只须提供土地和其他有利于生产的

便利条件或政策，并做某些引导规劝。主张“干涉主义”

的人以商韩法家为代表，他们要求国家尽可能对社会

经济进行干预，插手各方面，并且有意识地通过制定政

策以及运用政治、法制、甚至军事手段，给社会经济活

动以直接影响，从而改变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放任

主义”与“干涉主义”作为封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的两

种方法或手段，是经过一段历史性的演变和统治政策

的“调整”与“选择”的。战国以前，“放任主义”思潮占上

风、而这以后至秦，“干涉主义”思想上升。先秦儒家均

未出仕，所倡导的理想成份较多。而法家则是政坛上的

老手，所建议的多具有实用性。但对社会经济生活接触

狭隘（主要是“农战”），政策又多偏激，特注重罚、刑的

威力，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不适合统治集团的长远利

益。到了汉代，统治者从秦亡的教训中意识到：要想巩

固 封建制度，“温政”与“酷政”必需兼而施之，互为补

充。即以“干涉主义”为主，“放任主义”为辅。司马迁继

承并发展了孔孟儒家的放任主义思想，同时桑弘羊也

促进了干涉主义的充分实现，从而，结束了中国历史上

纯孔孟儒家式的“放任主义”和纯商韩法家式的“干涉

主义”局面，开始了“放任主义”和“干涉主义”的结合。

二、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的总目标——“国富而

治”

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控制，是为了实现国家政权的

巩固和封建秩序的稳定。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治国

平天下”作为最高的政治目标。那末如何实现“治”，并

达到“平天下”的目的呢？主张“放任主义”的孔子认为：

“政之所急，莫大于使民富且寿”①。在他看来，国家的

利益与百姓的利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关系如同血脉

相通的父子关系：“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子富而父

母贫者也”②。“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

足”③。所以，孔子提出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④的国

家管理社会经济的原则。主张“干涉主义”的商、韩法家

则坚持赏罚的原则。他们力主用政治力量操纵人民的

所得与财富。他们是极端富国论者，主张国富民贫，“家

不积粟”⑧而上藏。甚至荒谬地认为“民富则国贫”⑨。

如韩非认为，“财货足用”会产生奢侈与怠惰两重害处，

两者都会使人贫困。因而足民不但不能使民富足，反而

会使民贫困。必需人人贫困然后才能加倍努力工作，必

需家家贫寒然后才能不会因为奢侈而陷于穷困。故，为

君者不但不能做到足民，即使可能也不利于社会。

孔孟儒家以为“百姓足，君孰不足”，因而主张轻

税，藏富于民。而商鞅、韩非则认为民富则国贫，由此坚

持重税，藏富于国。他们不仅施重税限制了人们从业的

范围——只能驱于农战，而且还将人民手中财富的绝

大部分收归国库。这样做在当时或许能达到商韩法家

所谓“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的目的，但从发展社会

经济的角度来看无疑是涸泽而渔。孔孟儒家认为“未见

子富，而父母贫”，所以倡导“仁政”，要求政府在社会经

济贫危之际开仓赈济。商韩法家则反对赈济贫民。他们

认为济贫使有功与无功同赏，将会造成社会政治的混

乱。故，与其“生而乱，不如死而治”⑩。足见商韩法家之

“法”何等的冷酷！

“国富而治”可谓先秦儒法两家共同的政治理想。

但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却选择了不同的途径。然而孔夫

子的过“柔”，韩非子的过“刚”，前者不足以显示中央集

权制的封建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控制权威，而后者则过

于强化了这一权威，以致事与愿违地为自己制造着“掘

墓人”。其实，国富与民富本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民

富则是“国富而治”的基础与手段。这种辩证思想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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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荀子的思想体系中才充分体现出来。

《管子》作者说：“国富而治，王之道也”。又说：“凡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因

而“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⑬。《管子》还以为：“民”是

封建国家赋税、徭役的直接提供者，“民财足，君赋敛焉

穷”⑩。因此富民是“国富而治”的主要途径和手段。

《管子》作者还以为：君居左右之中央，是为政之枢

纽。他控制着全国的经济权力，调节着国民财富的分

配，主宰着百姓予、夺、贫、富之大权。那末为君者又将

如何分配好民间的财富呢？《管子》作者以为：尽管“民

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但另一方面，“民富不可以禄

使，贫则不可以罚威”。如是“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

贫富治不齐也”。故，对于一国之君来说要掌握“不患寡

而患不均”的原则，做到富能夺，贫能予，贫富有度。所

谓的“度”即是使人民富裕的程度正好有利于封建国家

的统治，而不致于“不可以禄使”。如果做到这点，那末

就可以使“民安乡重家，敬上畏罪”⑬，社会的政治经济

秩序也会谐调稳定。所以，《管子》、荀子富国亦富民的

思想体系汉以后被继承了下来，并成为历代明君贤臣

治国安邦的准则。

三、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的传统政策——“重本抑

末”

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把国民经济结构划分为“本”

与“末”两大部门。“本”指的是农业，而“末”则指的是商

业。国民经济结构的这一划分，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封建

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分工的状况，表明了中国封建

社会的工商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反

映了当时人们对农业和工商业的不同价值观。即把农

业看作是国家兴亡所系，是治国之根本大业。而工商业

不但是微不足道的卑贱之业，而且还被视为祸国殃民

之源。于是“重本抑末”便成为宏观管理的国策。

这一政策的形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特点决定

的：一方面，地主经济对商品经济有着强烈的依存性；

另一方面，几乎与地主经济同生同长的商品经济又不

能离开自然经济的繁荣而独自发展。它总是表现为地

主经济繁盛的结果，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随着地

主经济的兴衰、涨落而兴落。同时，商品经济的特点又

决定，它在依赖、服务于地主经济的同时又不断地释放

出瓦解封建生产方式的力量来。因此，中国的帝王们常

常处在一个“二难”的境地中。一方面，面对商品经济对

地主经济的威胁、瓦解不能不从政治上、经济上、政策

上“贱商”、“抑商”，决不允许其发展达到威胁封建生产

方式的程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从客观上为商品经济

的存在与发展保留一定的空间。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商

品经济又反过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促进社会

经济繁荣的“润滑油”。

从某种意义上说，封建政权掌管着商品经济发展

的“红绿灯”。它可以用超经济的手段限抑商品经济的

发展，同时也可以通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为商品经济

的发展开“绿灯”。然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是随着土

地的周期性运动而发展变化的。这一运动周期表现为

几乎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

移的恢复——繁荣——危机之循环往复的经济运动过

程。因此，封建政府不能只凭主观愿望掌握商品经济发

展的“红绿灯”，必须遵从这一客观规律。所以，尽管重

农抑商作为传统经济政策被历代统治者所奉行，但它

的真正实施必然要沿着社会经济周期性运动的轨迹而

有张有弛。即在社会经济恢复时期，随着与民休息政策

的实施，自然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

时对商业的限抑也有所松弛；在社会经济繁荣时期，商

品经济更加繁盛活跃，对封建生产方式的瓦解作用亦

日渐鲜明。于是抑商政策也在加紧实施。事实上，在社

会经济恢复时期通常是实施重农抑商政策的。但是，此

时重农抑商实际上是既重了农又发展了商。如汉初的

文景时代。而在社会经济繁荣时期，无论重农抑商口号

喊得多么响，无论抑商措施采取得多么坚决果断，终究

不可能抑灭了商业，社会经济危机必然要爆发，而下一

个社会经济运动周期也迟早要到来的。与此同时，相随

而生的另一个商品经济发展周期又必定要出现。地主

经济的特点决定，在重农抑商传统政策下，中国封建社

会的商品经济始终“抑”而不“灭”，“轻”而不“衰”，顽强

地与自然经济相依存、相抗衡。它虽没有消失过，然而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也没有真正自由发展起来。

总之，宏观调控既是封建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的手

段，又表现为控制与失控，和谐稳定与失调紊乱之动态

过程。控制——和谐稳定，意味着社会经济发展，政治

稳定；失控——失调紊乱，则表明社会经济危机，政治

矛盾日益加剧。而这种失控的直接导火索又往往是土

地问题。如果说封建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管理是实现国

民经济协调发展之正常手段，那末农民起义则是弥补

政府失控的非常行为。另外，“干涉主义”为主，“放任主

义”为辅的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的模式，实质上是封建政

权对社会经济“管”与“放”的结合，对商品经济利用与

限抑的统一。它反映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府，在管理社

会经济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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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家语·贤君》

②《颜渊》

③《说宛·政论篇》

④《论语》

⑤《商君书·农战》

⑥《商君书·农战》

⑦《韩非子·难二》

⑧《管子·治国篇》

⑨《管子·地数篇》

⑩《管子·牧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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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财政部主办了财政金融理

论国际研讨会，日本、瑞士、德国、加

拿大、以色列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就我

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财政金融体制、

政策以及财政和银行的协调与配合

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发表了一些观

点。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

放已进入新阶段，但在经济结构不合

理和低效益的情况下实现高速发展，

要充分发挥财政和金融的职能作用，

注重减少通货膨胀的潜在威胁。日

本兴业银行顾问小林实先生说，中国

经济的成长力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

的火车头，在高速经济成长的同时，

中国经济正向市场化迈进。80 年代

中期中国经济发展快，主要是参与了

世界经济分工，通过遵守国际规则参

与世界竞争。中国在国际竞争中不

是一个败者，而是一个强者，今后应

继续参与这种分工。中国经济已成

功地跨过了一些跨栏，又将进入新的

跨栏。目前中国经济中出现的问题

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缘于竞

争中的强者所带来的问题。把目前

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发展持续下去是

最为重要的课题，中国经济在向市场

化迈进的过程中还有相当一段路要

走，目前尤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奠

定向工业化迈进的基础。加拿大教

授扎利尔·阿哈麦德博士说，在过去

的 20 年中，西方货币政策的直接目

标就是反高通货膨胀率。当货币政

策在经济高涨期成功地制止通货膨

胀时，又普遍地带来了经济衰退。货

币政策的运用应适当地进行反周期，

减少经济波动。以色列通用银行行

长塔米尔·爱戈蒙先生说，大多数的

国家在反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同时存

在着经济衰退，政府应在通货膨胀和

高失业率间进行选择。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在市

场经济体制中将处于更加重要的地

位，财政和金融两个职能都需进一步

强化。与会者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

的宏观调控应主要是价值调控，财政

政策和金融政策作为影响和制约价

值创造、价值分配、价值流通、价值增

殖的两大外部因素，在国家的宏观价

值调控中，越来越重要了。财政和金

融政策手段各有分工，互相补充，互

相协调，互相制约，并作为一个整体

发挥作用，两者是一种互补关系而不

是替代关系。企图用一种政策手段

代替另一种政策手段，或单纯强化一

种政策手段，忽视另一种政策手段都

是片面和有害的。日本教授内山昭

博士说，日本的金融业高度发达，曾

经有一段时间由于不重视财政政策，

结果造成日本国内公益部门与私人

部门间的发展不平衡，国内贸易与国

际贸易发展的不平衡。财政收人中

的债务依存度也比较高，以致不得不

实行财政重建计划。

——要赋予银行货币发行的自

主权。瑞士教授祖哈依·米科达什

博士说，保护本国货币的购买力是中

央银行的职能，也是政府的职能。事

实上西方国家的政府通过各种办法

影响中央银行的政策。我不赞成中

央银行独立于政府的说法，拥有自主

权比独立性更合适。中央银行的职

能应当从政府的总体利益出发，稳定

货币，制止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对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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